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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
得記載事項草案總說明 

「長期照顧服務法」（以下簡稱本法）業於一百零四年六月三日總

統華總一義字第一○四○○○六四三九一號令公布，另於一百零六年一

月二十六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一○六○○○一一六○一號令修正公布第

十五條、第二十二條、第六十二條、第六十六條；為落實本法第四十二

條第二項之規定，針對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十條，到宅提供服

務之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應與長照服務使用者、家屬或支付費

用者簽訂書面契約，並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定型化契約範本與其應記載

及不得記載之事項。爰擬具「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不得記載事項」草案，其中應記載事項共計十二點，不得記載事項

共計七點，要點如下： 

一、應記載事項 

(一) 服務處所。（草案第一點） 

(二) 契約期間。（草案第二點） 

(三) 服務項目及內容。（草案第三點） 

(四) 許可立案、服務使用須知及陳情管道之提供。（草案第四點） 

(五) 費用收取。（草案第五點） 

(六) 服務不中斷責任。(草案第六點) 

(七) 非歸責於使用者之契約終止照顧責任。(草案第七點) 

(八) 保密責任。(草案第八點) 

(九) 禁止不正當利益。（草案第九點） 

(十) 費用調整。（草案第十點） 

(十一) 緊急事故之處理。（草案第十一點） 

(十二) 使用者終止契約要件。(草案第十二點) 

二、不得記載事項 

(一) 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草案第一點） 

(二) 約定居家式服務費用數額超過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

（草案第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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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約定契約終止時居家式服務費用「以週計費」、「未超過半個月以

半個月計費」及「超過半個月以全月計費」，或其他類似之收費

方式。（草案第三點） 

(四) 約定使用者發生急、重、傷病、死亡或其他緊急事故等情事，與

機構無關之文字。（草案第四點） 

(五) 約定任意要求使用者負擔非因可歸責於使用者所生之費用。（草

案第五點） 

(六) 約定排除機構故意或過失之責任。（草案第六點） 

(七) 約定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或顯失公平之事項。（草案第

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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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式服務類長照服務機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不
得記載事項草案 

規定 說明 

應記載事項  

一、 服務處所 

應記載機構到宅提供長照服務之服

務地址。 

明定機構到宅提供長照服務之服務處所

位置應予記載，以確保服務提供人員及

使用者之權益及責任歸屬。 

二、契約期間 

應載明是否定有期限，定有期限之

契約，應記載期間。 

契約分定期及未定期二種，定期契約應

記載契約之起迄日期。 

三、服務項目及內容 

應記載機構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內

容。 

契約應記載機構提供之服務項目及內

容，以維護使用者權益。 

四、許可立案、服務使用須知及陳情管

道之提供 

應記載機構應提供設立許可證書、

服務使用須知及陳情管道等資訊。 

機構應明示係經立案合法機構，並對使

用者提供服務使用須知及陳情管道。 

五、費用收取 

應記載居家式服務費用(包括身體照

顧、日常生活照顧及家事服務費、

餐飲及營養服務、醫事照護服務費

及其他到宅提供長照有關之服務)、

自行負擔等項目與金額，並公開揭

示。 

機構費用收取之項目與金額，應予明

定，以避免消費糾紛。 

六、服務不中斷責任 

應載明機構有服務提供人員或時間

異動情形時，應予妥善調整並事先

告知使用者調整內容，對使用者負

服務不中斷義務。 

明定機構對使用者負服務不中斷義務，

避免使用者因未獲照顧而發生危險。 

七、非歸責於使用者之契約終止照顧責

任 

應載明非歸責於使用者致契約終止

情形時，在尚未洽得依法或依契約

應負照顧之人前，機構仍應對使用

者負照顧義務及轉介通報責任。 

明定機構對有非歸責於使用者致契約終

止情形時，機構仍應對使用者負照顧義

務及轉介通報責任，避免使用者因未獲

照顧而發生危險。 

八、保密責任 

應載明機構提供服務之人員應依長

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條規定，對於

因業務而知悉或持有他人之秘密，

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 

明定機構應依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二十 

條規定，對使用者之隱私負保密責任。 

九、禁止不正當利益 為避免因金錢往來之糾紛影響服務提



4 
 

機構及服務提供人員不得向使用者

或其家屬有推銷、借貸及金錢往來

之行為，亦不得接受其餽贈財物。 

供，機構與使用者不得有契約所訂費用

收取以外金錢往來、餽贈財務或其他不

正當利益之行為。 

十、費用調整 

應記載費用之調整事項。如有調整

費用者，應報請提供服務所在地主

管機關核定；定有期限之契約應先

經使用者同意調整費用。 

機構調整費用時，應報准服務所在地主

管機關；另如為定有期限之契約，應取

得使用者同意，方能調整收費，以維護

使用者權益。 

十一、 緊急事故之處理 

應記載使用者發生急、重傷病或其

他緊急事故時，機構處理流程與方

法。 

明定機構處理緊急事故之方式，以維護

使用者之生命安全。 

十二、 終止契約要件 

應記載使用者及機構得終止契約之

要件。 

為保障使用者及機構之權益，明定使用

者及機構得以終止契約之要件，如使用

者接受機構安置超過三個月、住院、出

國、暫住他地或失聯逾二個月、罹患法

定傳染病等情事，先予暫停服務，後續

確定無須再提供服務後，再予終止契

約；機構如有虛偽之意思表示或未履行

契約之規定情形時，為避免危害使用者

權益，使用者得逕行終止契約。 

不得記載事項  

一、約定拋棄契約審閱權。 使用者、家屬或委託人與機構訂立定型

化契約前，應有審閱全部契約內容之權

利。 

二、約定居家式服務費用數額超過服務

所在地主管機關核定之數額。 

為保障使用者權益，居家式各項服務費

用之收取應符合服務所在地主管機關核

定之數額。  

三、約定契約終止時居家式服務費用

「以週計費」、「未超過半個月以半

個月計費」及「超過半個月以全月

計費」，或其他類似之收費方式。 

居家式服務費用以實做實收原則，並

應以實際接受服務天數或次數計算，

以保障使用者權益。  

四、約定使用者發生急、重、傷病、死

亡或其他緊急事故等情事，與機構

無關之文字。 

為保障使用者權益，機構提供服務時應

負妥善照顧之責任，不得以任何理由

推卸責任。 

五、約定要求使用者負擔非因可歸責於

使用者所生之費用（如春節期間及

特殊假日之照顧費用）。 

費用之收取不得巧立名目為之。  

六、約定排除機構故意或過失之責任。 機構之服務人員應符合長期照顧服務法

相關之規定，於提供服務時，應負妥善

照顧之責任，機構因人力不足或其他可

歸責情況，致使用者生命、健康或相關

權益受侵害或有傷害之虞，機構不得約

定免除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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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約定其他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

或顯失公平之事項。 

定型化契約違反法律強制、禁止規定

或對使用者顯失公平者，無效。  


